
江 西 省 教 育 厅

关于 2020 年江西省开展认定高等学校
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，省高师培训中心：

根据《教师法》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《〈教师资格条例〉实施办

法》规定，按照减证便民、优化服务的要求，现就 2020 年高等

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应具备的条件

（一）身份条件

申请人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在我省高等学校专门

从事教学工作的在职在岗人员，纳入学校教师管理，系统讲授

教学计划内一门以上理论课程，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。

按照《关于转发〈港澳人士和台湾同胞在内地（大陆）高

校申请教师资格证有关问题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教资字〔2012〕

18 号），在内地（大陆）高校工作的港澳人士和台湾同胞，凡办

理了居住证明的，根据自愿原则，可申请认定内地（大陆）高

校相应学科的教师资格。

（二）思想品德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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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，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

国家宪法和法律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

法》规定的义务，遵守教师职业道德，爱岗敬业，为人师表，

教书育人。

（三）学历条件

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，应当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

毕业学历。

以上所指的学历应是教育部认可的国民教育序列学历。持

港澳台学历和国（境）外学历应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

的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证明。

（四）教育教学能力条件

1.申请人应取得《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》或参

加教育部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，取得《高等学校

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》。

2.申请人应取得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》。普通话水平

应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，其中申请认定语文和对外汉语学

科应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标准；语音教师和播音、主持、影视

剧表演等学科应当达到一级标准。

3.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

应无传染性疾病、精神病史和绝症，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

要，学校统一组织在一所县级以上人民医院体检合格。

体检中对出现呼吸系统疑似症状增加胸片检查；妊娠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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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可免检孕妇不宜的体检项目，在其他可检测项目合格的

情况下，视为体检合格，但需由主检医生在体检表上签署妊娠

情况说明。申请人在提交体检合格证明时需附上妊娠反应为阳

性的检测报告或围产检查档案等证明材料。

4.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资格（其他系列专业技术资格

一律不能比照）的申请者，可以免予普通话测试和教育教学能

力测试。

（五）暂不受理下列人员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申请

1.受过拘留以上治安、刑事处罚者；

2.同一申请人在同一年内要求申请两种及以上教师资格者；

3.社会上要求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；

4.高等学校教学辅助人员、工勤人员以及借用或者临时聘请

到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要求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；

5.高等学校设立的函授教育教学站点和现代远程教育校外

学习中心不属于举办高等教育的机构，其人员要求申请认定高

等学校教师资格者；

6.在中等专业学校承担大专班教学任务的人员，要求申请

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。

二、个人提交报名申请

1.凡拟在我省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，请于 6 月 11

日—6 月 23 日期间，登录“中国教师资格网”（www.jszg.edu.cn）

进行教师资格申请报名，报名时应勾选本人任职的高等学校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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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的现场确认点。

2.在网上申请报名时要仔细阅读注意事项，准确、如实填

报个人信息，在教师资格认定的现场确认阶段由学校负责高等

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的部门审核。

3.在报名系统中上传的电子照片，应是申请人近期彩色白

底免冠证件照（上传格式为 JPG/JPEG 格式，不大于 200K）。

4.在填写报名信息时，认真阅读《个人承诺书》并下载打

印，由本人签名(正楷书写)后拍照上传报名系统，确保所上传

图片清晰。

三、高校教师资格的现场确认

个人在中国教师资格网上报名成功后，申请人所在高校负

责现场确认以及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收集和初审工作。

1.现场确认时间：6 月 30 日—7 月 10 日（工作时间）。

2.现场确认地点：申请人所在高校负责高等学校教师资格

认定工作部门指定的地点。

3.现场确认应审核并收齐以下申请人申报材料：

⑴在审核材料过程中，对于国家认定信息系统无法直接比

对验证的材料，认定机构必须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应的补充材料。

港澳台学历和国外学历应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港

澳台学历认证书》原件或《国（境）外学历认证书》。

⑵《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》或《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

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》原件和复印件 1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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⑶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 1 张（正规证件照片，用以办理

教师资格证书，应与网上申报时上传照片同底版）。

四、申请人所在学校统一安排体检

现场确认后，各高等学校应在 7 月 18 日前统一组织本校申

请人在一所县级以上人民医院体检。

五、备案抽查和认定评审

1.7 月 20 日至 21 日，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将备案材

料报送省教育厅，省教育厅将于 7 月 26 日至 7 月 30 日组织专

家进行抽查。

2.7月22日至23日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将认

定材料报送省教育厅，省教育厅将于 8 月 1 日至 8 月 5 日组织

专家进行审查。

抽 查 和 审 查 结 果 将 在 “ 江 西 教 育 网 ”

（http://jyt.jiangxi.gov.cn/）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予

以认定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严格落实“谁审批，谁监管，

谁主管，谁监管”的分级责任制。各高等学校要切实加强本校

教师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严格执行法

律法规。按照规定的范围、程序和办法开展工作，指定专人负

责，严格把关，确保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的质量，及时发布高校

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信息，指导本校申请人做好网上报名和申

http://jyt.jiangxi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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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材料准备工作。

2.各高等学校要按照《江西省申报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

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办法》要求，组织做好测试

工作。省高师培训中心要认真组织教师岗前培训工作，保证培

训学时，规范学员管理，严肃考风考纪，确保培训质量。

3.各高等学校要认真做好现场确认工作，仔细核对申请人

的网络报名信息，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要进行严格的把关，

不得擅自扩大申报范围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在教师资格认定工作

中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，对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造成损失的按照

《教师资格条例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法给予

行政处分。对于申请人弄虚作假、骗取教师资格的，按照《教

师资格条例》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规定，被撤销教师资格的，

自撤销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，其教师资格

证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收缴。各高等学校对违

法违规人员应及时报告省教育厅，给予撤销教师资格，收缴教

师资格证书。

4.各高等学校在向省教育厅报送材料前，必须将符合认定条

件的申请人名单进行公示。公示后按照规定时间报送材料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对于申请人申报材料不全者不予认定，待下次高校教

师资格认定时重新申请认定。

5.各高等学校名称变更，请于 6 月 1 日前将更名文件报送

省教育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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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校在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中，要坚持公平、公

开、公正原则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省教育厅联

系，联系电话：0791-86765182。

江西省教育厅

2020 年 5 月 25 日

（此文件主动公开）


